
1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

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
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本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 632）

調整尚未行使購股權及認股權證的數目及行使價

董事會宣佈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九日根據派發紅股發行新股份後，尚未行使購股權及認

股權證的數目及行使價均已作出調整。

茲提述本公司於二零一一年四月二十日及二零一零年九月十三日發出之通函，分別有關

派發紅利股份 (「派發紅股」) 及認購非上市認股權證 (「認股權證」)。於二零一一年

六月九日，本公司根據派發紅股發行合共568,043,792股每股面值 0.10 港元的新股份

(「新股份」)。

本公司董事會 (「董事會」) 宣佈由於派發紅股所發行新股份，以及根據本公司購股權

計劃的條款及認股權證之條款，本公司授出的尚未行使購股權 (「購股權」)及認股權證

之數目及行使價均已作出調整，由二零一一年六月九日起生效。經本公司核數師確認及

核証之調整的詳情如下：

調整前 調整後

授出購股權日期

每股股份

行使價

尚未行使的購

股權/認股權證

數目

每股股份

行使價

尚未行使的購

股權/認股權證

數目

港元 港元

二零零九年八月五日 0.56 3,000,000 0.4666 3,600,000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日 0.83 3,000,000 0.6916 3,600,000

二零一零年六月九日 1.13 65,725,000 0.9416 78,870,000

二零一零年十月五日 1.604 15,000,000 1.3366 18,000,000

86,725,000 104,070,000

授出認股權證日期

二零一零年十月二十五日 1.38 320,000,000 1.1500 384,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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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調整外，本公司已授出的購股權及認股權證的所有其他條款及條件仍將維持不變。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四名執行董事黃煜坤先生 (別名：黃坤)、劉夢熊博士、

張國裕先生及袁偉明先生；一位非執行董事Baiseitov Bakhytbek先生；以及三名獨立非

執行董事俞健萌先生、馮慶炤先生及林家威先生。

承董事會命

東方明珠創業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兼公司秘書

張國裕

香港，二零一一年六月十日

* 僅供識別


